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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次

级债务借入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集团”）借入总额为人民币 40 亿元的次级

债务，期限为 5年，利率为年化 5%，按季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基于

公司经营发展及流动性管理需要，为维持净资本规模稳定，提升业务质

量，经与宏泰集团协商，公司拟对该笔 40 亿元次级债务进行展期及利

率调整，即拟将债务期限展期一年，拟将展期后的存续期间年化利率由

5%调整为 4%。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公告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本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2023年12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向宏泰集

团借入总额为人民币40亿元的次级债务，期限为5年，利率为年化5%，按季付息，

到期一次性还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借入次级债务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号）、2023年12月29日披露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借入次级债务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号）。

基于公司经营发展及流动性管理需要，为维持净资本规模稳定，提升业务质

量，经与宏泰集团协商，公司拟对该笔40亿元次级债务进行展期及利率调整。主

要内容如下：

1.债务展期：拟将债务期限展期一年。

2.利率调整：拟将展期后的存续期间年化利率由5%调整为4%。

双方拟就上述变更事项签订《次级债务借入合同补充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2025年12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10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次级债务借入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潘军、曹

宇飞已回避表决；审计委员会已发表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公告前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已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未达到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本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宏泰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8.33%的股份，与其一致行动人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35.89%的股份，宏泰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路 64 号

法定代表人 曾鑫

注册资本 3,338,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84484380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06 年 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资本运营、资产管理；产业投资；股权管理；投资、融资；国内

贸易 ；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投

资咨询(不含 证券期货咨询)、财务顾问、票据服务；企业

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 1 号东湖国贸中心 A 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宏泰集团经审计的并表总资产为2312.44亿元，净资

产为892.29亿元；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31.06亿元，净利润为0.78

亿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宏泰集团未经审计的并表总资产为2,299.06亿元，净

资产为894.91亿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57.43亿元，净利润为0.83

亿元。

宏泰集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符合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宏泰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宏泰集团（协议“甲方”）与公司（协议“乙方”）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

1、将原一期合同“二、次级债务的金额、期限及利率”第2款约定的内容修

改为“2、次级债务期限为6年，借款起始日为2023年12月12日，借款到期日为2029

年12月11日（分笔发放的，借款到期日相应顺延）”；将原二期合同“二、次级

债务的金额、期限及利率”第2款约定的内容修改为“2、次级债务期限为6年，

借款起始日为2023年12月28日，借款到期日为2029年12月28日（分笔发放的，借

款到期日相应顺延）”。

2、将原一期合同和二期合同“二、次级债务的金额、期限及利率”第3款约

定的内容修改为“3、次级债务的利率为分段计价，前期按年利率5%计算，自2025

年12月21日（含）起至到期，按年利率4%计算。除双方另行书面约定外，本合同

债务期限内利率不予调整。”

3、原一期合同和二期合同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本协议未约定事宜继续按原



合同约定履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利率调整主要参考了近期市场融资成本变化（如同期限LPR下行、同行

业次级债券发行利率水平）及双方协商情况，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展期及重新定价，是公司基于当前市场环境与自身经营状况所采取

的主动性财务管理措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稳定性，优化债务结构，降低

融资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2025年12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10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次级债务借入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潘军、曹宇飞

已回避表决；审计委员会已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并发表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公告前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已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未达到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本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和日常关联交易之外，公司与控

股股东宏泰集团之间未发生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应当披露的其他关联交易。

有关本次交易的重大进展，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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